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七、符合前述設置開口條件地點而視距小於以下式計算結果Ｓ值時，應俟改善

視距後始得設置開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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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 = 最短停車視距(公尺)、P = 反應時間(採 2.5秒) 

V = 設計行車速率(公里/小時)、G = 路面縱坡，上坡為＋G，下坡為－G 

F = 路面摩擦係數，其值見下表： 

速率 

(公里/小時) 
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110 120 

F(摩擦係數) 0.40 0.38 0.36 0.34 0.32 0.31 0.30 0.30 0.29 0.29 

 

八、符合以上設置開口條件地點，仍應由本局工程人員會同相關單位實地勘查

決定設置開口適當大小、位置及需否加設其他交通安全設施。     

九、開口設置後，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得將該開口封閉：（一）一年內發生三

次或三年內發生五次交通事故，又無其他適當改善方案及效果時。（二）該

開口二○○公尺內因新設開口之必要。（三）原設置開口之條件已不符合本

要點之規定。 

十、本要點報交通部核備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